
鄰 地 協 調 會
11 2/10/13

 實 施 者:及福建設(股)公司
 建築設計:莊志寬建築師事務所
 都更規劃:大展資產顧問(股)公司

擬 訂 新 北 市 三 重 區 福 德 南 段 8 8 2 地 號
等 3 1 筆 土 地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案

案 名 即 將 修 正 為 : 擬 訂 新 北 市 三 重 區 福 德 南 段 8 8 2 地 號
等 3 4 筆 ( 原 3 1 筆 ) 土 地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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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圍異動過程與鄰地關係

重建方式說明

後續執行流程說明

本案更新大事記

Q&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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鄰地(紫色區塊907、908、
911地號)與會表達希望納
進更新單元內

於會議紀錄文到翌日起90 日
內，整合3區參與更新意願

概要報核後，與鄰地持續溝
通，以當時(截止至2月底)
統計，屬福德南路5樓公寓
區塊最踴躍。
概要範圍(26筆)同意筆也逐
漸達事業計畫法定門檻…

概要26筆+鄰地5筆
未能納入之鄰地發函表示
有意願加入本案並以權利
變換方式進行分配



事業概要範圍
福德南段865、865-1、866、879、879-
2、880、880-1、880-2、880-3、880-4、
880-5、880-6、880-7、880-8、880-9、
880-10、880-11、880-12、881、882、
883、884、885、886、887、888地號
等26筆土地，土地面積計1,553.70m2

事業計畫範圍
福德南段865、865-1、866、879、879-
2、880、880-1、880-2、880-3、880-4、
880-5、880-6、880-7、880-8、880-9、
880-10、880-11、880-12、881、882、
883、884、885、886、887、888、900、
901、902、903、904地號，共31筆土地，
土地面積計2,179.27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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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區綠色區塊: 8戶中簽署同意
書簽3戶(37.50%)

C區灰色區塊:僅有㇐戶簽
署同意書

A區紫色區塊:15戶中簽署同意書
簽12戶(土地人76.92%，面積
80.12%；建物人76.92%，面積
78.23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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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色區塊:已達法定同意門鑑並依
公道伯決議納入更新單元內，故
調整範圍34筆土地(土地人92.31%，
面積92.98%；建物人92.31%，面
積92.12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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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擴大34筆範圍，依規定於公展

後涉及更新單元範圍調整，應重行

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程序。

2、112年11月13日前檢送修正事

業計畫報告書圖續行程序。

1、擴大34筆範圍，依規定於公展

後涉及更新單元範圍調整，應重行

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程序。

2、112年11月13日前檢送修正事

業計畫報告書圖續行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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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建議方案

出具事業計畫同意書，以利確認法定
比例，並循都市更新相關程序辦理，
一起重建，更有效規劃建築配置及設
計，提升環境安全與品質

加入
本案更新
範圍

本次鄰地協調範圍總土地面積共575.19㎡
(約174坪)，可另以危老、簡易都更等方式
辦理重建

未來以其
他重建方
式辦理

維持現有使用狀況亦可以整建維護補強維持現狀
17

1. 民國112年10月20日(含)前，
將「事業計畫同意書」填妥
寄(交)返至新北市三重區集
賢路16號，或於協調會當
日於現場繳交。

2. 如單筆地號無法達成法定門
檻(8成)，本案將不再變動
範圍討論而續行辦理都市更
新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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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者分回
(共同負擔)

更 新 後 總價 值

何謂共同負擔：即都市更新所需的成本花費

地主分回
(按更新前價值比例分回)

權利變換關鍵計算式：
更新後總價值-共同負擔(折價抵付房地予實施者)
=地主分配房地價值(按更新前價值比例分回)

權利變換意義(都更條例#3）
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，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及提供
資金額度，分配更新後土地、建築物或權利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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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 權利價值之估定：
專業估價者因土地所有權人未能全體共同指定，依都市
更新條例第50條、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6、7條
辦理選任。
2) 新北市政府建議專業估價者名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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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以110年9月8日新北市都市更新權
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
額基準，其共同負擔比例變成約
45%~46%

• 未來可能會因為範圍異動而有所調
動

共同負擔架構

權利
變換
費用

貸款
利息

稅捐

工程
費用

獎勵
管理維護
委辦費

管理
費用

都計變更
負擔費用

容積
移轉
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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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
更新前土地總額：4,000萬
甲的土地總額：400萬

甲的權利價值比例=400萬/4,000萬=10%

更新後房地總價值：10,000萬

共同負擔費用(更新成本)：3,800萬
甲負擔成本：3,800萬×10%=380萬

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=10,000萬-3,800萬=6,200萬
甲應分配權利價值=6,200萬×10%=620萬

甲(選屋)實分配價值700萬→補80萬(=620萬-700萬)
甲(選屋)實分配價值600萬→領20萬(=620萬-600萬)

以上數字純屬案例模擬，非真實情況

範例估價師選任

更新前估價

計算權利價值比率

更新後估價&共同負擔費用

房地抵付共同負擔成本

更新後價值分配

差額價金找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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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進行

未進行

110/8/3 110/11/16



開發單位 本案架設之網站
與諮詢地點 主管機關聯絡資訊

開發單位：及福建設
(股)公司
聯絡人：陳先生
0932019093

本案架設之網站：
https://jifu-dev.com/urban-
renewal/

諮詢地點：
新北市三重區集賢路16號

機關：內政部營建署
http://www.cpami.gov.tw/chinese/
地址：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
電話：(02)8771-2345
機關：新北市都市更新處
https://www.uro.ntpc.gov.tw/
地址：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66號1、2樓
電話：(02)29506206 30

有關本案辦理流程及相關資訊(事業計畫案內容…等)，請
參考本案架設之網站或與聯絡人聯絡洽談。

有關都市更新同意書簽定應注意事項，請參考新
北市政府-新北市都市更新契約注意事項。
有關都市更新流程，請參考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
處網站。
有關都市更新法令及相關子法，請參考內政部營
建署網站，全國法規資料庫查詢。



簡 報 完 畢
敬 請 指 教


